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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环境法治研究现状及其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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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当前的环境法治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点源污染防治为重点,人为分割环境,违背区域环境的整体

性,导致跨行政区边界区域环境问题丛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现象的法治原因分析、立法和体制完善、区

域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设计等方面,对区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探讨相对薄弱。当前的环境法研究亟需突显环境法

治的区域性理念;强化区域环境法治的程序性,彰显司法的终局裁判价值;尊重区域居民环境权益,充分保障和

发挥其主体能动性;总结、引导和规范当前的跨行政区环境合作实践,将其纳入法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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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环境法治”是基于环境的区域性,为克服

因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等人为分割环境而产生的

不利影响而推行的环境法治。夏勇指出,“生态环

境的整体性与保护的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国家环境

资源法制的统一性与执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

矛盾,是当前应该尽快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1]国

内对区域环境法治的研究目前集中在流域治理领

域,但也有不少研究逐渐把视角上升到了更宏观的

一般性区域环境法治。

一、产生区域环境问题的法治方

面的原因

我国当前的环境法治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以点

源污染防治为重点,导致行政区边界区域环境问题

普遍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区域环境治

理的较为统一的政策体系。但是,有学者认为其根

本原因不在行政区划本身,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尚

未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2]吕忠梅教授在论述

水污染流域控制立法问题时指出,我国相关“立法

不尊重水资源的自然统一性、功能统一性,缺乏对

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的决策机制的理性认

识”;权力干预、直接命令的管理制度过多,利用市

场化机制的制度太少,流域层次的制度几乎没有。

结果是流域层次的污染不可避免。[3]

我国尚缺乏科学的区域环境法治综合性立法。

虽然我国有众多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方面的法律

规范,但目前尚没有相关的综合性法律,1995年国

务院发布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作为

当前最高级别的流域水环境管理专门立法,层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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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过低,缺乏权威性。跨行政区环境法律实施方面

也存在诸多问题: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民事

责任轻刑事责任;对国有自然资源受到的污染或者

损害,难以运用法律手段求偿;对环境行政管理法

律监督乏力,对环境行政违法难以追究责任。[4]我

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环境保护

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四部,
但是,它们之间位阶模糊、关系不协调、所规定的各

管理部门之间的职权范围不明。[5]在目前长三角地

区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现状存在立法重复、立法形式

不协调、法规内容冲突等诸问题。[6]

当前政府间环境合作是一种政府倡导的非制

度性合作协调机制,许多共识是靠领导人作出的承

诺来保证,缺乏法律效力和稳定性。[2]虽然《环境保

护法》第15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

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
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作出决定”。但是

国家缺乏系统、明确和具体的解决跨行政区环境纠

纷的政策,没有具体的处理纠纷的机构,没有完整

的处理纠纷的程序,从而导致了一些跨行政区水事

纠纷和水污染纠纷的激化,甚至发展到动用枪炮或

用沉船的方法来解决。[7]根据我国目前法律规定,
现行跨行政区水污染纠纷以当事人自行协商为主、
行政处理为辅,没有充分发挥仲裁机构、人民法院

和民主协商机构在处理跨行政区水环境资源纠纷

的作用。[8]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跨行政区水污染

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和及时的

救济。

二、区域环境立法完善

利益冲突是环境资源保护不力的症结所在。
要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

化,以充分调动各类利益主体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并预防和化解纠纷。[1]跨行政区环境治理,
应当采用基于规则和过程的涉众情境下的政策制

定模式,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式的组合,能
够回避以指标为主体的政策评价方式的不足。同

时,应该面向网络化治理、网络化结构、网络化基础

设施之间关系的协调。[9]马燕认为,要树立区域整

体生态利益理念,在科学的环境立法理念指导下构

造跨区域环境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体系,以实现环

境法在保护环境和秩序等方面的价值。[4]谷德近认

为,我国要协调处理好不同行政区域、地方和中央、
城市和农村三对环境利益关系,就应该修改《环境

保护法》,确立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平衡的原则,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使其成为真正的环境基

本法,对单行环境法发挥统领作用。[10]

有学者认为,完善地方政府环境合作的法制体

系,首先要从组织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制定有关政府

合作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明确划分地方政府职

权,同时要对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的纠纷处理创新

司法救济机制,保障司法公平。其次,完善区域环

境污染治理的法律体系。制定完整的具有可操作

性的区域(流域)污染防治法。[2]我国应该尽早颁布

《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以规范地方政府合作,
同时,在《环境保护法》中对有关跨行政区环境治理

作出明确规定,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和环境评估方

法。以带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和管制性的措施来进

行跨行政区的环境治理。[11]

有学者分析了长三角环境保护法制一体化的

三种实现途径:一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自上而下为

长三角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彻底实现环境

立法的统一;二是在长三角设置统一立法机构,通
过联系区域内各地方立法机构,共同制定长三角环

境法律规范;三是采用软性的地方法制协调途

径。[12](P233)孟涛认为在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

的框架下,只能选择法制协调的途径,梳理各地环

境保护地方法规之间的矛盾和障碍,按照统一的标

准和目标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法制环境。协调长

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方立法的路径应为:建立长三

角地区立法协调机制;整合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

方法规;推动地方环境保护执法合作与协调。[6]

就水污染的流域控制立法模式而言,吕忠梅教

授认为,水资源的立法采取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统

一模式要优于分立模式。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

法和实践在客观上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统一规范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行为。[13]蔡守秋教授亦建议

制定综合性的《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法》。但是,曹
明德教授针对学者们对大江大河流域分别立法的

主张,论述了《黄河法》不宜立法的理由,并建议国

家建立江河流域管理体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河流域法》。[14]

三、建立区域环境执法联动机制

对跨行政区河流的污染进行治理,关键不在于

工程技术环节,而在于相关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
即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

作共治。[15]实现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治,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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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彻底打破现有的碎片化治理结构而建立统

一的流域管理机构,也可以在相关治理主体间建立

协调机制。[16]有效的合作不仅需要完善区域规划、
整合区域资源,而且需要在思想、意识、理念上形成

区域共识。[17]解决具有强烈外部性的环境问题应

该是多方参与的非零和博弈,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最

大化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权益,这是推进区域

环境合作的内在驱动力。通过建立科学的博弈规

则,各环境利益相关者就可以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实

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研究课题组指出,只

有设置专门的符合流域水资源保护要求的机构并

由中央特别授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权与平衡机

制,确立协调原则和程序,才能真正解决长江流域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该机构应享有规

划计划权、监督检查权、获取信息权、检测权、建议

权、许可权、纠纷处理权、行政强制权和行政处罚权

等职权。[5]郎友兴也认为,在行政区划之外成立跨

行政区的环保机构,至少是解决当前环境行政“分
割性”的一个主要途径。该机构主要职能,一是制

定该区域有关环境政策和规章、协调区域内各成员

间的关系;二是确定区域环境工作重点和方向;三
是扮演上传下达的角色。[11]但也有学者认为,建立

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

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16]

在具体建立环境联合执法机制方面,必须建立

跨行政区域环境保护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联合环

境监测,实现环境保护的事前预防,建立完善的跨

区域污染案件调查、处理机制,避免地方保护主义

的不利影响。[6]此外,郎友兴建议我国借用美国解

决有关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境外管辖权”(extrater-
ritorialpower)模式。[11]

四、完善区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对区域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专门论述寥

寥无几且集中于流域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当前

跨行政区环境纠纷的解决主要是依据《环境保护

法》第15条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等有

关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中的类似规范,污染损害

的救济方式主要有3种途径,一是有关地区政府协

商解决,二是上级政府协调解决,三是司法救济。
前两种途径是解决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损害的主

要方法,但对一些性质复杂、涉及区域广、人数众多

的跨行政区环境污染损害案件,适用前两种方法在

处理环境污染损害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又由于协议

或协调决定不具有最终的裁定性,使得有些环境污

染损害处理结果最后不了了之,难以实现对此类环

境污染损害的有效救济。通过提起民事诉讼,借助

司法力量,是解决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损害最权威

也是最终的手段。[18]马燕认为,构建跨行政区环境

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强化

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从诉讼主体范围、纠纷的主

管和管辖、诉讼程序、证明责任的分担等方面入手,
结合跨行政区环境纠纷的特点完善区域环境纠纷

处理机制。在诉讼主体方面,应当依法确立区域环

境各主要利益相关者,如国家有关行政机关、检察

机关、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区域环境中的居民等在

跨行政区域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同时应当克

服目前重民事责任轻刑事责任的现象,使污染和破

坏环境者依法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明确地方行政

首长的环境保护职责,并确保其违法行为受到法律

制裁。最终通过立法明确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纠纷

的主管和管辖,以保障相关诉讼能得以顺利进

行。[4]在跨行政区的水环境纠纷处理方面,应当建

立统一的纠纷处理机构,在处理的途径方面,可以

采取行政协调、仲裁、诉讼等各种方法。[7]吕忠梅教

授认为,我国当前水污染纠纷解决实行的是行政处

理与司法救济二元机制,但由于主管不明尤其是司

法介入不足使得水污染纠纷的解决障碍重重。必

须以水污染的流域特性为基础,从方便诉权和审判

权行使方面重新考察审判组织的建构,提高司法权

威。这种审判机构应当是专门审理机构而非普通

地方法院。她提出,由海事法院对流域水污染案件

进行全面的专门管辖,有利于流域水环境与水资源

的持续利用和司法保护,有利于流域水污染案件当

事人“接近正义”的实现,有利于实现流域水污染案

件裁判的专业化、合理化、有利于促进水环境与水

资源公共政策的合理化,有助于流域的统一管理和

对外开放,有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因此,是处理

流域水污染纠纷的最佳途径,并且这种专门管辖,
在我国现有法治框架下具有适当性和可行性。[19]

五、区域环境法治研究的拓展

综上所述,我国对区域环境法治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管理体制的设计和行政制度的构建,着眼于国

家环境行政权力的有效实现,对区域环境纠纷解决

机制尤其是对司法在区域环境法治中的运用研究

较少,总体上对区域环境的本源属性和区域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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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权利的基础性缺乏重视。因为司法实践的贫

乏、法律制度的缺失,虽然我国当前不乏长三角、珠
三角、环渤海等大量的非制度性区域环境合作的实

例,但系统地对这些现象进行个案或者综合研究的

还仅限于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领域,法学尤其是环

境法学对其研究显然落后于社会实践需要。如何

充分理解和借鉴公共管理学、政治学和国外有关研

究的成果,跳出环境行政管理的视角,而深入到区

域环境法治的内核,务实、全面地探讨我国府际竞

争背景下的区域环境法治,成为环境法学必须面对

的课题。笔者认为当前亟需对区域环境法治开展

如下研究:
(一)环境法治应该尊重和突显环境的区域性

我国环境法治囿于行政区划和经济分区,不仅

缺乏对环境区域性本质的尊重而画地为牢、条块分

割,而且往往将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人为拆

分。这使我国的环境法治很难跳出末端治理的怪

圈。应该树立区域环境整体性理念,融合生态和资

源保护及污染防治,只有在资源开发的阶段尊重自

然规律,考虑了生态保护的内在要求,才可能真正

做到预防为主。只从污染防治的角度思考环境法

治永远是“处理后事”,是造成“官、商发财,政府和

百姓受害”的制度性原因。对当前环境法治中的这

些弊害,理论和实务界都有了相当的认识,但是,如
何在环境立法和制度设计、环境行政执法以及环境

司法中充分尊重环境的区域整体性,以最大限度避

免当前的弊害,如何建立区域环境法治所必需的立

法体系、制度体系、责任追究以及纠纷解决机制都

有待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二)强化区域环境法治的程序性,彰显司法的

终局裁判价值

我国环境法治一直走的是重立法和行政而轻

司法、重空泛的实体权利规定而轻程序规范(包括

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规范)的路线,这导致涉及府

际关系的区域环境问题往往以政治而非法治的方

式处理,从而结果殊异,使社会对这类问题的解决

难以预期,并因而常常导致由纯粹的环境纠纷转化

为群体性事件,甚至转化为政治性事件。如果以司

法中心的法治视角处理这些区域环境问题,则能使

其成为个案而得以解决。刘海波指出“用司法方式

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通过裁决个别纠纷,可
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

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

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

权”。[20]吕忠梅教授也指出,“执法主体执法行为的

合法性也需要设置司法审查加以监督和保证;执法

相对人与执法主体间产生的争议也需要一定的途

径加以裁断;执法者的不作为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

追究。”因此,必须设置司法程序,“这不仅是法治社

会的基本原则,也是解决纠纷所必需的机制”。[18]

通过提起诉讼,“借助司法力量,是解决跨行政区域

环境污染损害最权威也是最终的手段。”[17]法律程

序、司法及其公正性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绝对重要

性已为所有有识之士广泛认可,但如何在区域环境

法治中强化程序性机制,减少对实体立法执法的过

分依赖;通过中央“宏观立法”和“统一司法”来实现

环境法治中央集权,发挥司法优势,树立环境法治

的国家权威,减少对行政威权的依赖,避免区域公

共权力的内耗等,都有待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突破。
(三)尊重区域居民环境权益,充分保障和发挥

其主体能动性

一定程度上说,环境的自然区域本性体现在人

文上就是环境的地方性,即环境最终是地方或“本
土”的环境,其居民是最具发言权的主体。我国环

境法治实践甚至研究中“自上而下”、“城市中心”的
线性化和“碎片化”思维模式,常常导致地方居民的

环境法治意愿与国家环境保护意志脱节,而协作动

力与机制的缺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压力

下将两端的环境法治追求扭曲或消解于无形,也使

居民的环境利益常常被企业(尤其是那些所谓的

“挂牌保护”的企业)和多级政府及其部门等多主体

所任性决定,最终导致区域环境问题丛生。其实,
经过环境法治近40年的努力和近年来遍地开花

(尤其在行政区域交界的“落后地区”)的环境事件

的反面教育,基层人们对环境法治已经具有较充分

的意愿和预期,这从环境信访暴增和环境污染成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四大肈因之一的现实足可体现。
而且,区域居民的传统和现代的生态智慧也保证其

能够相互合作以及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督环境执法、
司法,只要国家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和积极的引导。
陈阿江认为,水域污染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

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利益主体力量的失衡、农
村基层组织的行政化与村民自组织的消亡以及农

村社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是造成水域污染的主

要原因。[21]他以利益相关者为分析视角,通过分析

污染事件中政府及其环保部门、企业主、作为第三

方的技术专家、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通居民以

及坚持抗争的“傻子”、“疯子”等主要利益相关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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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与行为,解释水污染的发生机理。认为这样

的分析是有效实现法律与政策调控和环境教育的

基础性认知。[22]

因此,政府需要创设法律机制,保障较稳定的

协商和协作机制,加强基层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能

力,强化环境权利和权力的沟通与协调,并加强府

际间联动协作的法律性、权威性,减少对行政强力

简单实施的依赖。这些都呼唤区域环境法治研究

的深入。
(四)总结、引导和规范当前的跨行政区环境合

作实践,将其纳入法治渠道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各地方也就区域

环境保护签订了诸如《江苏盛泽和浙江王江泾边界

水域水污染联合防治方案》(2002)、《湖南、贵州、重
庆三省(市)交界地区锰污染整治方案》(2005)、《泛
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2005)、《宁陕甘内

蒙古4省毗邻区环保合作协议》(2006)、《长江三角

洲地 区 环 境 保 护 合 作 协 议 (2009-2010 年)》
(2008)、《四川泸州市和重庆市永川区环境保护区

域合作协议》(2010)等跨省环保合作协议,同时,省
内跨县市的环境保护合作协议也大量出现,如:《辽
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水环境综合整治一体

化合作框架协议》(2006)、《合肥市与淮南市加强区

域环境保护合作9+4框架协议》(2008)、《武汉城

市圈环境保护合作框架协议》(2008)、《长株潭环保

合作协定》及《长株潭环境同治规划》(2006)、《成都

经济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2010)、广东省广

州市、佛山市、肇庆市经济圈《广佛肇经济圈生态环

境保护合作协议》(2009)、《日照市与连云港市边界

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2008)、广东省珠海市、中
山市、江门市 《珠中江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协议》
(2009)。这些实践和探索显然是零散的,但已然燎

原之势,不乏经验和教训,亟需从“区域环境法治”
的角度进行个案和综合的广泛深入研究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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